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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91,190,37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明医药 股票代码 0028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可 李前进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 48 号盈都大厦 C

座 4-15A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 C座
4-15A 

电话 010-58731208 010-58731208 

电子信箱 ir@ymky.com ir@ymk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品种可分为自主生产药品和第三方合作药品两大类，根据不同产品品种特性，

结合公司所具有的资源及优势，形成不同的业务模式，具体可分为：（一）自主生产药品业务，（二）第
三方合作药品销售业务，（三）原料药业务，（四）药品原材料销售业务，（五）药品推广服务业务。 

产品类型 业务模式 

（一） 

自主生产

（二） 

第三方合

（三） 

原料药 

（四） 

药品原材

（五） 

药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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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业务 作药品业

务 

业务 料销售业

务 

服务业务 

自主生产药品 米格列醇片 √  √   

醋氯芬酸肠溶片 √  √   

红金消结片、蒙脱石散、多潘立酮

片、阿奇霉素胶囊、氯雷他定片等 

√     

第三方合作药

品 

瓜蒌皮注射液 独家供应原材料+

推广 

 √  √ √ 

盐酸纳美芬注

射液 

合作开发+全国总

推广 

 √   √ 

卡贝缩宫素注

射液 

全国总推广  √   √ 

在以上产品中，自主生产药品由维奥制药生产销售。自主生产药品主要有以下5种，多为填补国内市

场空白或竞品较少的特色药，且全部为2020版国家医保目录内产品： 

1、适用于糖尿病的最新一代α-糖苷酶抑制剂-米格列醇片（奥恬苹®）。 

2、适用于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的蒙脱石散（贝易平®）。 

3、民族药产品，适用于气滞血瘀所致乳腺小叶增生，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彝药古方红金消结片（美

消丹®）。 

4、适用于消化不良、腹胀、嗳气、恶心、呕吐、腹部胀痛的多潘立酮片（维动啉®）。 

5、适用于治疗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椎炎等引起的疼痛和炎症的醋氯芬酸肠溶片（维

朴芬®）。 

此外，公司还生产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仿制药产品阿奇霉素胶囊、氯雷他定片、克拉霉素胶囊等。 

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维奥制药自产的米格列醇原料、醋氯芬酸原料在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方面具备优

势，已形成部分原料药对外销售，其中醋氯芬酸原料药已成为国内市场该原料主要提供商，占据绝大部分

市场份额。 

第三方合作药品中的瓜蒌皮注射液（新通®）、盐酸纳美芬注射液（易美芬®）均为公司与知名药企

合作开发产品，公司与生产企业共同开发新药品种，生产企业取得生产注册批件并负责生产，公司负责药

品的推广，形成合作药品销售业务。 

1、瓜蒌皮注射液（新通®）的合作模式为：公司负责原材料瓜蒌皮的独家供应；上海医药采购公司的

瓜蒌皮原材料后，负责瓜蒌皮注射液的生产，并将产品销售权授予公司，公司负责该产品的营销推广。 

2、盐酸纳美芬注射液（易美芬®）的合作模式为：公司拥有盐酸纳美芬注射液的专利权和商标权，子

公司北京康元与西安利君共同拥有新药证书，西安利君拥有生产注册批件并负责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
公司享有产品的全国独家推广权。待公司具备生产条件后，盐酸纳美芬注射液将转由公司自产，西安利君

将停止该产品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3、卡贝缩宫素注射液（易明®鑫诺舒®）的合作模式为：圣诺制药拥有卡贝缩宫素注射液的生产批件，
负责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控制，并授权公司使用鑫诺舒®商标；公司拥有卡贝缩宫素注射液的全国总推广权

及鑫诺舒®商标的使用权。 

公司与第三方合作厂家数年来合作良好，未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目前合作厂家资质优异，产能充足，

质量稳定，产品供应能得到保障，产品市场开发如期、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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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602,619,263.55 553,255,391.08 8.92% 488,774,20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91,164.30 37,328,950.93 10.08% 25,255,04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854,012.56 33,580,742.15 -5.14% 17,214,71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735,689.50 59,202,426.13 71.84% 13,313,86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0 1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5.88% 0.26% 4.1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08,087,426.76 835,405,794.28 8.70% 757,933,69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7,146,488.90 652,168,993.82 5.36% 618,400,811.6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6,087,140.09 152,620,354.80 154,617,632.87 199,294,1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68,919.24 7,220,506.11 3,902,919.95 23,998,81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3,743.13 7,256,788.88 4,873,488.41 21,117,47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19,475.18 21,982,375.65 34,066,511.43 59,606,277.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70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13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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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 境内自然人 26.46% 50,744,682 38,058,511 质押 24,414,645 

周战 境内自然人 7.49% 14,361,702 10,771,276 质押 10,049,900 

西藏华金天马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4% 9,481,457 0   

庞国强 境内自然人 3.29% 6,307,081 5,388,511 质押 4,050,000 

西藏易家团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1% 4,050,000 0   

李伟 境内自然人 1.98% 3,794,400 0   

杨健 境内自然人 1.77% 3,396,700 0   

尚磊 境内自然人 1.71% 3,275,721 0 质押 872,624 

西藏易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9% 3,240,000 0   

金小平 境内自然人 1.51% 2,894,55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高帆作为西藏易家团及西藏易水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

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729.00万股，间接控制比例占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9176.90

万股的 3.80%。由于西藏易家团和西藏易水已于 2020 年 12 月注销，其持有的股份由清算组

代管，截至报告期末，所持公司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尚未办理

股权过户登记手续。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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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营销 

紧密结合当前医改形势及政策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一方面加大各级医院的开发和覆盖，拓展新的销

售渠道，不断完善营销网络建设。加强学术推广模式，在重点区域，大力开展学术推广和招商工作，保持
品种的市场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优化营销组织机构，针对各大区、省区、办事处优化引进优秀营销人才，

完善营销人员激励考核机制，提高营销队伍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养，为公司现有产品销售提供有力支撑。

主要产品奥恬苹®米格列醇片、鑫诺舒®卡贝缩宫素注射液、易美芬®盐酸纳美芬注射液、维动啉®多潘立
酮片等产品的同比销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保持了公司业绩的稳步提升。 

2、研发 

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对现有产品品质提升，确定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为主要方向。在报告期内，加
强研发计划管理，落实研发规划，加强与专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奥恬苹®米格列醇片于2020年4月21日首批

通过一致性评价，至此，公司有三个产品相继通过一致性评价，分别为贝易平®蒙脱石散、维动啉®多潘

立酮片、奥恬苹®米格列醇片，其中维动啉®多潘立酮片收录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并于2020年8月
20日在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中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治疗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PDA）的赖

氨洛芬原料药、注射液项目以及贝易平®蒙脱石散质量标准提升的注册申报、审批工作。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有发明专利29件、外观专利授权20件，药品注册批件25件，注册商标

84件。 

3、生产 

公司严格执行《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控，加强GMP

知识培训，报告期内，配合省药检所完成国家年度抽检工作，产品的出厂合格率和市场抽检合格率均为
100%。建设高效稳定的生产团队，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下，优化生产工艺，合理安排生产，保质保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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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报告期的各项生产任务。坚持“安全与生产统一”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安全培训及安全

应急排查治理工作，强化安全意识，实现了安全事故零发生的目标。公司加强环境保护的精细化管理，相
继从人员管理、工艺技术提升、设备设施优化、末端管控等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方法，实现节能减排、防

污降耗的目标，报告期内，维奥制药被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评为环境保护良好企业。 

4、募投项目建设 

本年公司持续投入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建设，报告期内合计投入2,008.78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蒙脱

石原料药、制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累计投入15,685.56万元，投资进度99.99%；营销网络整合及建

设项目累计投入3,801.27万元，投资进度99.31%，该项目于2019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剩余募

集资金1,152.13万元（扣除该项目未付尾款）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转投入公司“蒙脱
石原料药、制剂生产线及配套仓库建设项目”使用。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建设项目累计投入3,062.97万元，

投资进度97.30%，该项目已正式投入生产。 

5、资金管理 

近年来，国内国外金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报告期内又因疫情爆发，全球经济形势面临较大压力，为

了有效防范市场多变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保证公司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管理层在综合客观分析企业的

偿债能力、支付水平及资金周转水平，严格控制现金流，将负债率控制在25%左右，远低于制药行业平均
负债率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拓宽间接融资渠道，与多家银行确立授信关系，增强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另

公司在确保资金的安全使用及回收情况下，充分利用投资理财产品等手段提高资金获利能力，报告期内委

托理财累计实施9,000万元，净收益56.22万元。  

6、社会责任 

2020年年初，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公司第一时间助力疫情防控，践行药企责任。向西藏拉

萨捐赠84消毒原液供拉萨各级政府疫情防控使用。响应拉萨经开区管委会、河南信阳人民政府的号召，捐

助现金抗击疫情。公司党支部也号召党员进行了捐助活动。随着疫情的发展，口罩等防护用品成为急需的
紧缺物资，公司紧急寻求货源，先后向西藏自治区、河南省等地捐赠了口罩等物资。 

除抗击疫情捐助活动外，公司继续在那曲市那曲县古露镇果科村开展点对点帮扶行动，签订扶贫协议，

支付助学金、生活补助费用等，切实解决当地藏民的学习和生活困难。另外果科村学校现代化教育教学基
础设备缺乏，部分老师课件制作、备课教案还采用传统的手写方式，以及果科村贫困大学生创业就业所需

的电脑设备短缺及原有设备的严重落后，为解决这一困境，公司购买并捐赠了一批电脑设备，改善学校的

教学条件，帮扶贫困大学生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创业就业能力。报告期内，帮助日喀则市拉孜县扎西宗乡
杂村修建学前班校舍、教室等，改善孩子的学习条件。参加拉萨经济开发区组织的“汇聚爱心，助力脱贫”

爱心帮扶活动，向拉萨德吉康萨社区进行现金捐助活动，给当地居民送去了温暖和关爱。 

报告期内，公司还开展了多次公益活动，给果露镇完全小学、中国拉萨SOS儿童村送去足球、篮球等

体育用品及大量的生活物资，并为孩子们举办了一场“健康成长、快乐童年”主题的六一活动；7月份，继续
开展助力高考活动，搭建休息站点供考生休息，给考生提供水等。 

公司拉萨总部除指派管理人员外，根据公司的岗位需求就近招聘员工，尽力安置当地贫困人口的就业。

本年随着募投项目之一“青稞茶系列健康产品新建项目”的运营生产以及公司业务发展，公司逐步增编扩员，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解决就业人员44人，其中藏族7人。 

7、党建及工会工作 

坚决贯彻党中央及省市县各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坚持以党建统揽全局，提高政治站位。报告期内，完
成党支部换届工作。在疫情期间，组织党员积极捐款并开展抗击疫情的各项活动。定期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开展廉洁与合规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安全、生产和经营活动，为各项工作任务

圆满完成保驾护航，促使企业全面提升和发展，于2020年7月，被中共西藏经开区工作委员授予 “先进基层

党组织”荣誉称号。 

自去年成立工会委员会后，工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帮助公司提高员工文化素质和实际操作能

力，监督和规范员工的工作行为，减少了人力资本管理支出，促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8、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培育健康向上的风气，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同时公司为员工创造

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员工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与潜力。 

公司不定期组织各项活动，如旅游、职工运动会、篮球比赛、徒步、知识竞赛、户外拓展、夏季文体
活动、妇女节观影活动等，提高员工团队精神和归属感，增强公司凝聚力。 

由董事会发起，以公司为基础，员工参与为原则，凝聚各方力量成立了易明救助金，以“安老、扶幼、

助医、济困”为宗旨，发扬主人翁精神，实施爱心资助，惠济每一位遭遇困难的员工，体现了公司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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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员工的责任。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瓜蒌皮注射液

（产品购销） 
16,092,822.17 10,492,023.36 65.20% 73.11% 53.20% -8.47% 

瓜蒌皮注射液

（市场推广） 
237,350,511.17 12,064,956.82 5.08% -8.13% -34.50% -2.05% 

卡贝缩宫素注射

液 
87,405,377.66 15,935,111.39 18.23% 16.10% 25.77% 1.40% 

米格列醇片 149,415,468.45 131,851,458.70 88.24% 59.54% 57.09% -1.3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
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

产或合同负债。 

    本公司的收入主要为药品销售收入和提供市场推广服务，均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客户取得相关产品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采用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

客户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的

义务列示为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5,252,437.54  

          
-1,571,049.01  

合同负债            
4,698,141.42  

           
1,390,308.86  

其他流动负债               
554,296.12  

              
180,740.15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47,383,091.42 37,467,490.10 

预收款项 -53,486,431.04 -42,338,263.81 

其他流动负债 6,103,339.62 4,870,773.71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1,361,102.07 571,267.21 

销售费用 -1,361,102.07 -571,267.21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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